
医疗救助之直接救助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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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申请：申请人通过广东省网上办事

大厅的“广东省社会救助网上预约系

统”，预约提出申请。

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实行医

疗救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同步结算的“一站式”服务。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供

养人员、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并在民政

部门备案的救助对象，由县（市、

区）民政局直接审核办理。

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

残疾人和重病患者；具有本地户籍或者符

合条件的持本地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当年

在本省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

住院治疗疾病和诊治门诊特定项目，其个

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达到或者

超过家庭年可支配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且家庭资产总值低于户籍所在地或者居

住地规定的上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

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经救助后医疗费用负担扔较重

的，申请二次救助。

提出申请：申请人到户籍
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提出医疗救助
申请

异地提交资料：申请人到全

省范围内任一乡镇（街道办）

提交材料，由系统转交申请

人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办)

信息化核对：申请人提供户口本、身份证等证件原件，相关医疗机

构出具的诊断结果等能够证明合规医疗费用的有效凭证，签署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过身份证读卡

器采集信息，开展家庭经济状况信息化核对

乡镇（街道办）受理救助
乡镇（街道办）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和核对报告

乡镇（街道办）审核：对申请人家庭入户调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将结果进行公示

乡镇（街道办）将相关材料报送县

级或不设区的市级民政部门审批

乡镇（街道办）组织民主评议，并将民主评议

结果和相关材料一并报送县级或不设区的市

级民政部门审批

符合
不符合

公示期满无异议 公示期间有异议且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县级或不设区的市级民政部门审核：作出审核决定

核准医疗救助的金额，通知乡

镇（街道办）

不予批准，书面告知申请人并

说明理由

乡镇（街道办）公示：拟批准的申请人姓名、家庭人数、拟救助金额等

县级（不设区的市级）民政
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申
请，将救助资金通过金融机
构直接拨付救助对象

公示期间有异议的，县级（不设区
的市级）民政部门重新组织调查核
实，在 20 个工作内容做出审批决
定。

符合 不符合

公示期满无异议 公示期间有异议且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说明：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由扶贫办提供当地民政部门，按照

医疗救助办法享受医疗救助。


